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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书〔2026〕278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686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徐普宝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本市电梯维保企业监管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本市电梯维保企业的规范管理

近期，市安委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安委办﹝2026﹞10号），加强对电梯维保企业的安全监管。近年来，我局一直对维保企业的监管作为重点，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加强电梯维保行业整治。每年均组织对全市280余家电梯维保单位开展全覆盖的质量抽查，重点检查维保工作质量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于未按规定维保的行为一律依法查处，近三年共对维保单位立案查处474起，罚没金额756万余元。二是开展电梯维保“反内卷”治理。为集中整治电梯领域低价、无序的“内卷式”竞争现象，近期我局印发《上海市电梯领域“反内卷、促规范”专项治理行动方案》（沪市监特种﹝2026﹞34号），通过试点维保人员执业注册、建立维保服务和消费清单、公布电梯维保行业平均成本、严查“低价劣质”维保行为等组合拳，进一步规范电梯维保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发展。三是加快劣质维保企业清退工作。通过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维保过程监管，严查维保单位许可条件等方式，并联合房屋管理部门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引导电梯使用单位对信用评价较差电梯维保单位予以解约或不再续约，两年内本市共清退低质失信电梯维保单位63家，清退率达22％。

二、关于加强对本市电梯配件质量的全过程监管

我局一直高度重视电梯配件质量的安全监管，通过质量抽查、溯源管理、信息公开等方式加强监管，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实施电梯产品质量抽查。根据《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市局每年均组织对电梯整机质量和主要零部件开展抽查，近三年共抽查115个批次，合格率99.1％，今年将重点对网络平台销售的电梯部件进行抽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电梯维修市场。二是建立电梯部件溯源管理。今年5月底前，我局要求电梯制造单位对新安装电梯上传产品配置和部件相关信息，通过智慧电梯平台实现对电梯部件的信息化管理。同时，鼓励电梯制造单位建立电梯部件的追溯管理体系，推出官方线上店铺，引导电梯使用和维保单位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梯部件。三是加强电梯配件信息公开。我局已通过智慧电梯建设已汇集了住宅小区电梯维保价格、易损件价格、工时费等信息，建立住宅电梯日常运维服务清单。居民扫轿厢内的智慧电梯码即可获得电梯配件等相关信息，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关于加强本市电梯维修工人法定维保量的监管

目前，国家及本市并无维保人员具体维保台数上限的法律规定，仅河北、深圳等地有每名维保人员维保台量不超过30台的规定。据市智慧电梯平台统计，全市备案的维保人员8844人，人均维保台量为42台，对于限制维保台量的措施如下：一是加强维保过程监管。目前，全市电梯维保均通过智慧电梯平台记录维保过程，采取人脸识别、人梯位置比对、影像资料留存、设置最低作业时间等技术手段，如每台电梯最低维保时间不得低于30分钟，通过电梯维保过程监督，减少虚假维保、维保走过场等行为。二是加强维保信用监管。维保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中，已将维保人员对应维保台数纳入考核范畴，明确人均维保台数上限为50台，对超出上限的维保单位实施信用扣分，直接影响其信用评级，倒逼维保单位合理安排人均维保台量。

四、关于切实保障本市电梯维修技工的合法权益

电梯维保人员的技能水平和队伍稳定直接关系本市电梯安全运行状态，为保障维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维保能力提升，主要工作如下：一是推动维保人员能力提升。支持维保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鼓励电梯维保人员积极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和大专院校电梯相关专业培训教育，提高技术水平和能力，全市已有2963人次维保人员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覆盖率为33.5％。加下组织参加安康杯技能竞赛二是试点维保人员执业注册。规范电梯维保单位的用工方式，杜绝人员挂靠、劳务派遣等行为，今年5月底前，要求维保人员进行执业注册，并缴纳社会保险，探索建立电梯维保人员电子档案制度。三是逐步提高维保人员待遇。当前行业面临的人才短缺与流失，既是“内卷”竞争的恶果，也反过来加剧了行业困境，据市电梯行业协会统计的电梯维保人工平均工资约为10230元/月，较社平工资低17％，我局指导行业协会推动落实电梯维保行业薪酬保障机制，确保“信得过”企业及其申报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并稳定在技术工种收入中位数水平，重塑职业尊严、稳定人才队伍，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的发展权益与合理收入。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全链条监管为指引，以“反内卷、促规范”为目标，以智慧监管、信用监管、分类监管为手段，切实加强本市电梯维保企业和人员的综合监管，保障广大市民的安全和放心乘梯。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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